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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兼任教師聘任素質及釐定兼任教師聘任流程，特

訂定「中國科技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應與專任教師專長互補，並以延聘具實務經驗、專業證照或為特

殊專長之師資為原則。聘任作業流程序如下： 

一、新聘：新聘兼任教師之聘任，由擬聘任系初審擬聘教師之下列文件，經本校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核發聘書： 

（一）教師個人資料表。 

（二）學經歷證件及在職證明文件。 

（三）與擬教授課程之相關專業證照。 

（四）著作目錄。 

（五）擬聘教師開設之課程規劃表。 

新聘為兼任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擬聘系應先專案簽報，經核准後，

始得辦理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評審作業。 

二、續聘：由各系配合聘任時程，將系教評會會議紀錄及擬開設之課程等資料送校教

評會，經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發聘書。 

第三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職級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及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之相關規定。 

        系、院(中心)於聘任時應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以聘任具有產業界豐富專業實務經驗者為優先。 

二、所授課科目須符合其「專長」領域為原則。 

所稱「專長」係指： 

  1.碩士、博士學位攻讀課程或論文研究之專業領域。 

  2.連續工作達四年(含)以上之專業領域。 

  3.曾在大學院校授課達兩學期(含)以上之專業領域。 

  4.領有本國政府發放獲認同之證照專業領域。 

  5.具有特殊名望且具有證明文件之專業領域。 



三、除具有重要學術聲譽或專業技術，經專案核准外，不得聘任大專院校職員及高中

職(含)以下學校教職員。 

四、除經專案簽核者外，兼任教師初聘年齡不超過六十歲，續聘不超過六十五歲為原

則。 

第四條  兼任教師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及辦理升等，除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外

，並應就申請者兼課期間內之教學、服務及其他成就等項目，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

後始得辦理。 

第五條  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分新聘及續聘，其聘期為一學期一聘，聘期起訖日期以學期制為

之。 

兼任教師聘任後，學校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該兼任教師之需求者

，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 

兼任教師有「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情形之一者，應終止聘約。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依「中國科技大學教師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規定未達標準者，

次學期不予續聘。 

兼任教師有關請假、救濟等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悉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

辦法」辦理。 

第六條  兼任教師申請辦理教師證書者，依下列原則辦理之： 

一、兼任教師申請辦理該等級教師證書者，須在本校有實際教學滿四學期以上，各學

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且教學成果優良者，本校得代為辦理教師證書申請。敎學

成果優良，係指兼任教師申請前四學期中有三學期之教學評量平均成績高於校或

系平均值以上。如有特殊情形者，得經專案簽核申請。 

二、委由他人代課時間超過該學期實際授課時數三分之ㄧ者，該學期不得計入。 

三、申請人備妥相關學經歷證件，經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

，另依規定送請校外委員審查，通過後再報請教育部審查。 

第七條  辦理教師證書審查作業所需之委員審查費用，由申請人自行負擔並於申請時交由本校

承辦單位收訖；兼任教師申請同一級職之教師證書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應由專任學校報部送審教師資格。 

第九條 各教學單位對於擬聘之兼任教師及其所授科目，上學期應於六月一日前、下學期應

於十二月十五日前，報請校長核定。 

第十條 臨時出缺遞補授課或其他特殊情形者得於每學期加退選後一週內專案簽聘。 

近一年未曾在本校應聘為兼任教師之人員，經各系(所)教評會審議時應會辦人事

室，確定其資格，並移送各院(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各院(中心)統一列冊分

別提案，報請校長核定後，提報校教評會開議時追認。並以各院(中心)報請校長核

定之日為起聘日。 

第十一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

條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行。 


